
 
 

 

陕财职院〔2018〕52号 
                                                           

 
 

关于印发《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OA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

于 12 月 26日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

行。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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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学院办公效率，节约运行成本，规范办公流

程，提升管理水平，特制定学院 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

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OA 系统。 

第二条 学院 OA系统是数字化校园的一个子系统，包括公文

处理、辅助办公、个人办公等功能模块,是学院实现办公自动化

的基础平台之一。 

第二章  系统管理 
 

第三条 本系统运行由学院集中统一管理，党政办作为管理

部门，负责协调完善工作，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中心负责系统技术

支持与运行维护等工作。 

第四条 党政办指定专人作为超级管理员，负责系统的日常

管理、运行与监督，指导各职能部门操作办公自动化工作流程。 

第五条 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中心指定专人作为系统管理员，

负责系统技术支持，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定期备份数据。 

第六条 学院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OA系统的使用和管理，并指

定一名管理员，负责本部门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和相关事宜的协

调处理，支持学院开展业务指导与管理等工作，负责查收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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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各类文件、信息，并履行相关告知和文件传阅归档等职责；

负责本部门和人员信息变更处理等。 
 

第三章  帐户安全 
 

第七条 按照《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用户账户管理

规定》有关条款进行实名制账户管理。各部门教职员工（统称用

户）均在系统中分配唯一实名制帐户。上述人员调离工作岗位，

应办理销户或转户手续。 

第八条 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新增人员的开户和调离岗位

人员的销户或转户由所在部门及时提出申请，由超级管理员办

理。 

第九条 系统中用户拥有的帐户的公文处理权限由党政办根

据该用户的党务和行政分工所赋予的岗位职责分配，并根据岗位

和分工的调整作相应调整。 

第十条 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中心系统管理员应采取实时监

控、定期备份、定期查杀病毒等措施，防止系统中数据的丢失和

被非法使用，确保系统安全和正常使用。 

第十一条 各用户应妥善保管自己的帐户资料。用户密码应

经常更换，登录系统后因故离开要退出系统，以确保帐户安全。

用户密码遗失或遗忘应及时通知党政办超级管理员，并通过管理

员封锁该用户的帐户；解封帐户需持本人书面申请及有效身份证

件到党政办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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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涉密公文及有关资料不得通过 OA系统办理，仍沿

用原有处理办法并按规定范围发布，如违反规定并造成严重泄密

等事故的，依据《保密法》及相关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十三条 各部门从事 OA系统管理工作的人员，必须政治可

靠、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熟

悉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操作及相关管理规定，了解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尽职尽责工作，确保工作质量。 

第十四条 OA 系统中的所有使用人员要自觉遵守系统运行中

相关的规章制度，按照自己的权限，认真完成本人在系统中所承

担的工作；必须对文件资料的保密性、正确性、完整性、发布范

围负责，不得将涉密信息、带毒文档录入该系统。 

第十五条 按规定应使用本系统的人员，如因出差、请假等

特殊原因离开而无法及时登录办公自动化系统处理文件时，须事

先通过工作授权功能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代理人应履行委托

人的工作责任。 

第十六条 不得在本系统上发布与工作无关的公告，一切言

论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尊重他人权益及隐私。 

第十七条 各部门管理员必须每天上班后及时登录系统，办

理相关业务，直到下班后方可退出系统，以免影响和耽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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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文管理 
 

第十八条 电子公文是指有别于纸质公文的以计算机电子文

档为载体，以计算机网络及其他数据通信介质为传递渠道的新的

公文及公文处理形式。 

第十九条 实施电子化办公后，除涉密公文外，学院党政收

文办理和发文办理均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完成。党政公文的收文

办理和发文办理流程，由党政办依照《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公

文处理办法》及各部门的职能和院级领导的分工对系统进行设

定。 

第二十条 学院电子公文的文种、格式、行文规则须遵守现

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

条例》和《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公文处理办法》等文件精神。 

第二十一条 上级和非隶属单位普通来文，统一交由党政办

收文并扫描进行数字化，进入办公自动化系统，由系统收文管理

启动该文办理流程。电子公文办理按规定流程进行。 

第二十二条 公文办理每一环节的办理人可以使用系统提供

的功能完成各自应该处理的工作，办理人处理完自己应处理的事

务后，应将工作单及时发送给流程规定的下一环节处理人员。如

下一环节有多人可供选择，则根据公文的内容和学院的有关规定

选择正确的发送对象发送，如发送错误，应在接受方未办理前及

时收回。接受方收到通知信息后，应及时办理。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公文处理的时效性，各部门有关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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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进入系统查看有无需要自己处理的事宜，不能以未获取办公

信息的任何理由延误工作。 

第二十四条 学院电子公文归档实行纸质载体（包括文件和

领导签发意见）和电子文档双套归档制。各部门在办公自动化系

统上运行的电子公文，办结后统一由本部门管理员完成归档工

作。 

第二十五条 其它与 OA系统有关的电子文档按学院档案管理

规定归档。 

第二十六条 学院党政办对外发文的报送如采用纸质形式，

办理过程仍通过 OA 系统完成。 

第二十七条  OA 系统中的电子公文与原纸质公文具有同等

效力。各部门可以从 OA系统中复制公开发布的公文为纸质形式，

被复制的电子公文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八条 对外发文和用于存档的纸质公文由党政办统一

印制、用印。 

第六章  应急处理 
 

第二十九条 当 OA 系统出现故障，应及时通知党政办超级管

理员，并说明故障现象。超级管理员应会同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中

心查明原因，排除故障。 

第三十条 当办公自动化系统出现故障无法及时排除时，各

使用部门可暂时按照原方式（有纸化办公）进行操作，保障正常

办公。待恢复正常后，需在系统中补发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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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OA 系统客户端环境配置要求：Windows 操作系

统，校园网络连接正常，IE6 以上浏览器；安装 Office2003 以上

的办公软件；根据提示安装系统所需的相关控件；添加办公自动

化系统为信任站点，并允许浏览器弹出窗口，安装防病毒软件。 

第三十二条 学院各部门及工作人员，应充分认识办公自动

化系统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配合学院 OA

工作的进行，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系统操作培训，并按照学院规

定的办公流程进行操作，努力适应 OA 对办公人员提出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OA 系统的使用操作能力作为办公人员的基本素

质要求纳入能力考核范围。 

第三十四条 落实 OA系统推广应用考评奖惩制度，将其建设、

使用和管理等情况由学院纳入年终总结考核之中，学院将定期或

不定期进行检查和情况通报。 

第三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自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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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             2018年 12月 27日印发   


